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語言中心 

2026 年海外行腳泰國進階課程學生暨家長切結同意書 

第一條 課程 

1. 本專班課程所開三項科目皆必須選修，且須通過考試成績及格，始可獲

得該學分及課程結業證書。所有學員應認真學習，並自行承擔成績無法

通過及學分無法採計之責。 

2. 承上，可作為本校日間部及進修部各科系可採納之跨外系選修畢業學分

計算；惟各科系可採納之跨外系選修畢業學分數、相關規定以及個人修

課實際狀況皆已自行確認，並符合各學制及科系之規範。如有違者，將

自行負責學分無法採計之責，並自行承擔因遊學課程而產生的延畢、無

法如期取得畢業證書等風險。 

3. 確知所開三項科目僅作為個人於本校現行學制內抵用，無法要求延期於

其他學制計算。 

4. 修習本專班須有一定的泰國語能力，確知課堂上將以泰國語溝通交流為

主。無任何 泰國語基礎者必須修讀泰國語初級檢定班；目前已修讀泰國

語學分班者, 必須修讀 泰國語初級檢定班；上方兩項都是中途修讀泰國

語初級檢定班，則需觀看教學影片補齊未上課過的堂數、需報名檢定考

試並遵守檢定班課程相關規定(上述泰語學習狀況會由泰語老師審核其泰

語程度是否可以參加此遊學團)。 

5. 確知課程相關費用支付之情況，並同意相關費用如已支付，將無法再退

課。如因故無法前往課程或半途退課，將自行承擔無法退費之責或可退

費款項之手續相關費用以及自行處理後續相關事宜等，不得請求必須全

額退還課程相關費用或要求任何賠償以及必要之協助等。 

6. 男性同學確知自身兵役狀況，並確認准予出境無虞。如有違者，將自行

負責無法前往課程以及無法退費之責或可退費款項之手續相關費用等。 

7. 本專班須 10–15 人成行，如人數未達規定，學員同意團費將依人數不足

差額另行調整或退回。退費將退至原繳費帳戶，並扣除必要手續費。 

8. 因天災、疫情、戰亂、罷工、交通阻絕、政府命令等須停止課程進行

時，無條件同意取消本專班課程，並同意將已繳交之費用退回原匯款帳

戶（將扣除轉帳手續費及無法退費之款項）。 

9. 學員不得缺課或曠課。僅於假日（非上課日）可自行安排旅遊，惟須參

照課表規劃。若因病請假，須檢附正式醫療證明，經核准後方可准予缺

席。如有缺曠課情形，除不給予學分，將依《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學生獎

懲辦法》第九條第五點，團體活動不守紀律，得記申誡壹至貳次處分。 

第二條 生活 

1. 學員須同意依校方安排入住宿舍，不得擅自搬離或拒絕入住。僅於提出

假日外宿單並經核准後，方可外宿（申請辦法按本切結書第三條第一項

辦理）；週間不提供外宿單。已繳宿舍費用不予退還。 



2. 入住宿舍房間時，須立即檢查水電、廁所、浴室、Wifi 等設備，若有問

題須即時向管理人員反映；過後不得有異議。 

3. 應遵守宿舍規矩：生活作息應正常，自行整理寢室並保持整潔，維持公

共區域清潔。 

4. 學員應自行分配寢務，共同維護住宿環境整潔。 

5. 外出或外宿須為 假日或非上課日之個人行程，不得影響課程。行前須將

時間、地點、目的及同行對象清楚告知當地老師、助理、住宿管理人員

及語言中心承辦老師，獲得許可後方可成行（依本切結書第三條第一項

辦理）。相關費用由學員自負。未能於預定時間返回宿舍時，須以電話

報備。若違反規定，後果自負。 

6. 學員須依照國立台中科技大學語言中心點名規定準時返回宿舍，並配合

定點點名： 

o 泰國：當地時間 晚上 9 點前（相當於台灣時間 10 點） 

o 違反者將以《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學生獎懲辦法》第九條第五點，

團體活動不守紀律，得記申誡壹至貳次處分，。 

7. 學員不得飲酒及吸菸，違反者須自行負責一切後果。 

8. 金錢及財物（含護照）：須自行妥善保管，宿舍及校方概不負責。 

9. 學員須團體行動（每組至少四至五人），不得落單。外出前須告知老

師、同組成員及室友。若違反規定，後果自負。 

10. 學員不得駕駛各類車輛（含腳踏車、機車、汽車）。搭乘交通工具時，

應採小組共乘方式，避免單獨行動。違反者後果自負。 

11. 學員應避免與異性一對一或特定對象之單獨交往，宜多參與團體活動。 

12. 學員不得在當地從事打工。 

13. 學員不得進入不良娛樂場所。違反者須自行承擔後果。 

14. 學員不得持有或使用任何毒品（含大麻），違者即刻送返台灣並須承擔

法律責任。 

15. 學員須遵守其他相關規範與宣導事項，若違反規定，102102後果自負。 

第三條 旅遊 

1. 學員於國外遊學期間，如欲自行安排旅遊活動，須僅限於假日或非上課

日進行，並須事先取得家長同意及繳交監護人同意書，活動人數須遵循

團進團出原則（四人以上），經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語言中心審核核准

後，方得成行。 

2. 旅遊僅限於所在國境內進行，基於安全考量，不得自行前往其他國家。 

3. 旅遊相關費用由學生自行負擔，學校不負責任何補助。 

第四條  其他  

1. 參加遊學團的學生務必要認真學習，代表學校榮譽，若有損校譽依校規

處理。  

2. 確知本遊學課程無隨隊老師；所繳資料皆詳實無誤，確定聯繫無虞，並

會隨時留意語言中心網頁相關訊息及通知。如未遵守，學生須自行承擔

漏失訊息之責。  



3. 確知個人身心狀態，並肯定足以應對海外遊學課程之各種情況和壓力；

且未隱瞞相關疾病訊息。若違反規定，學生須自行承擔可能發生之事情

及風險，且不得要求任何賠償；本單位亦有權取消其參加資格，學生不

得要求必須全額退還課程相關費用。 

4. 學員必須自費參加相關醫療保險，至於其他保險，學員可以依照自身的

需求自行增辦。  

5. 出國前，務必備妥所需護照和簽證。出國當日如因故未帶或遺失，須自

行承擔無法前往課程及費用無法退還之一切損失。  

6. 請妥善保管自身護照和簽證，返國前，務必檢查。如因故遺失，須自行

辦理後續事宜，並承擔滯留當地之風險以及所需相關費用。  

7. 同學應珍惜至當地上課機會，認真學習，確實作業、虛心交流，請勿將

之視為一般旅遊，期望能有豐富的收穫。   

8. 依規定期限，繳交本專班所訂之學習週記及問卷等；並配合中心安排進

行分享報告。未完成前，不得要求領取課程結業證書。  

9. 若有未記載的各項規定，本單位有權增加相關規定，以確保學生之安全

及權益。  

 

◆我已熟讀上述規定，並願意恪守；且學員家長亦同意相關單位有權力 

要求學員嚴格遵守！◆ 

 

學生：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  

監護家長簽章： (父/男性監護人) ：＿＿＿＿＿＿＿＿＿＿(簽章)  

監護家長簽章： (母/女性監護人) ：＿＿＿＿＿＿＿＿＿＿(簽章)  

學生電話：  

家長電話：  

聯絡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